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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26 日在公

司 17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2013 年 3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书面送达等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 6 人。公司独立董事潘晓燕女士因工作

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曹爱民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

司独立董事王建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独立董事薛

斌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董事戴春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公司董事侯铁军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公司董事马金元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公司董事马波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刘威东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

开有效。本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审议通过《201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审议通过《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审议通过《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经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公司 2012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20,465,356.27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30,323,831.86 元，母公



 

司累计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21,084,735.74 元。鉴于公司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负数，公司拟对 201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此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同意续聘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并同意支付 2012年度审计费用 60万元。此议案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天然物产未完成 2012年度盈利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天然物产贸易有限公司 2012年实现净利润

-2846.61 万元，比 2012年盈利预测数 4803.78万元减少 7650.39 万元，未能完

成 2012 年盈利预测。依据公司与阿拉尔统众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

《关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测算统众国资公司 2012年度需补偿

股份 7624006.95 股，该补偿股份公司将申请予以锁定，且不拥有表决权和不享

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待盈利预测期间结束后，届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

司将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锁定的补偿股份；如股东大会未通过，该股份将由本

公司赠送除统众国资以外的其他股东。 

八、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豫新煤业未完成 2012年度盈利预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鉴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豫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实现净利润

3735.77 万元，比 2012年盈利预测数 6878.56万元减少 3142.79 万元，未能完

成 2012 年盈利预测。依据公司与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关

于盈利补偿的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测算统众国资公司 2012 年度需补偿股份

2401226.36 股，该补偿股份公司将申请予以锁定，且不拥有表决权和不享有股

利分配的权利。待盈利预测期间结束后，届时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将

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锁定的补偿股份；如股东大会未通过，该股份将由本公司

赠送除统众国资以外的其他股东。 

九、审议通过《2012年管理层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同意《2012年管理层薪酬方案》，本方案涉及到公司董事和监事共四人，



 

其中董事长 2012年薪酬为 22 万，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方案中

涉及的其他董、监事薪酬暂定为董事长薪酬的 0.8，待确定后再另行公告，并提

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自 2012年 1月起执行。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本次制定的薪酬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

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制定的。薪酬方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规章制度等规定，有利于调动公司管理层的积极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十、审议通过《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股份公司 2013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3 年度预计新增借款授信金额 2 亿，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

利率。 

原贷款转、续贷和上述新增额度内，单笔未超过 5000万元的，授权公司董

事长批准办理，以保证公司资金正常运转和经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此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鸿基焦化 2013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随着尿素项目的投产，预

计 2013 年需新增贷款 26500万元，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原贷款转、续贷和上述新增额度内，单笔未超过 5000万元的，授权公司董

事长批准办理。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豫新煤业 2013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新

煤业”）的发展战略，拟同意豫新煤业 2013年新增短期借款 25000 万元，到期归



 

还后需申请续贷，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原贷款转、续贷和上述新增额度内，单笔未超过 5000万元的，授权公司董

事长批准办理。此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豫新煤业办理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新疆大黄山豫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新煤

业”）拟通过融资租赁方式解决项目资金需求，经与农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商定，

办理设备融资租赁业务。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融资金额：10000万元； 

租赁期限：5年； 

租金支付方式：按季等额本息付款，每期租金相等，共 20期； 

年利率：3-5年期基准利率，即 6.4%； 

以保证豫新煤业资金正常运转和生产经营业务正常开展。此事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天然物产 2013年度借款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天然物产的实际情况，为保证正常业务的顺利开展，

拟同意 2013年新增借款 6500 万元，贷款利率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 

原贷款转、续贷和上述新增额度内，单笔未超过 5000万元的，授权公司董

事长批准办理。此事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七、审议通过《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马金元先生回避表决。 

此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八、审议通过《大黄山鸿基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煤气综合利用项目填平补齐

技术改造工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有条件通过。 

责成鸿基焦化公司：1、对于一期设备运行，做出项目实施效果整体评价。 



 

                  2、对本次填平补齐项目，尽快组织专家论证。 

根据专家意见：对《可行性研究报告》修正后对该事项进行公告并提交公

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九、审议通过《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内部问责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新疆百花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3月 26日 


